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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长期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为了给公司员工、核心技术人员等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创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华映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拟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上简称“华映光电”、“甲方”）签订长期租赁合同，承租位于福州市马

尾科技园区马江路 15 号的华映家园，具体内容及合同条款参见协议主要

内容。 

华映光电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

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 695,833,53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5.16%，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述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李震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

于签订长期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

其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二、 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信健  

注册资本：232,552.61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1号（经营场所：福州市马尾

科技园区 77号地 6#楼二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时间：1994年 01月 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114460288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经营范围：计算机零部件、通信终端设备、光电子器件的制造；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电子产品的批发；计算机和

办公设备维修；对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

华映光电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124,548.78 102,690.40 4,404.74 183.23 

2021年 06月 30日

（未经审计） 
124,823.39 103,737.20 1,715.29 1,072.10 

三、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乙方向甲方

承租位于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马江路 15 号华映家园房屋等相关事宜，经

甲乙双方协商，订立本合同。 

 (一)租赁物 

1.1 房屋坐落：承租房屋位于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马江路 15 号华映

家园 2-5#楼及地下车位。 

1.2 承租房屋建筑面积：32,712.6平方米（其中：2#楼 8339.41㎡，

3#楼 8382.08㎡，4#楼 8341.19㎡，5#楼 7649.92㎡，本合同约定的建筑

面积与相关部门认定的产权面积不一致的，以产权面积为准），地下停车

位 25个。 

1.3 租赁用途：住宅。 

乙方承诺：承租房仅用于乙方作为员工宿舍使用，除征得甲方书面同

意外，乙方不得变更房屋用途。 

乙方不得转租、分租、合作、承包、分包租赁房屋或实施任何导致租

赁房屋实质上被全部或部分转租、分租的行为。乙方若将房屋用于关联企

业使用须经甲方书面同意。 



 

1.4 乙方确认，乙方对承租房屋系由甲方负责管业、出租的事实无异

议，并同意按产权现状租赁房屋；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会以甲方无权出

租承租房屋或以承租房屋尚不满足居住条件为由，主张本合同无效、未生

效，撤销或解除本合同，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 

（二）租赁期限 

2.1 合同租期为肆年，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2.2 优先承租权：若本合同期满乙方需续租，应在合同期满 6个月之

前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由双方再行商定租赁条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

优先租赁权。 

（三）租金 

3.1 租赁期间，以下承租房屋 

3.1.1.华映家园 2#楼，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月租金为￥14.5元/㎡，月租金合计为￥120,921.45元（大写：壹拾

贰万零玖佰贰拾壹无肆角伍分）； 

3.1.2.华映家园 3#楼，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月租金为￥14.40元/㎡，月租金合计为￥120,701.96 元（大写：壹

拾贰万零柒佰零壹元玖角陆分）； 

3.1.3.华映家园 4#楼，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月租金为￥14.50 元/㎡，月租金合计为￥120,947.26 元（大写：壹

拾贰万零玖佰肆拾柒元贰角陆分）； 

3.1.4.华映家园 5#楼，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月租金为￥14.80 元/㎡，月租金合计为￥113,218.82 元（大写：壹

拾壹万叁仟贰佰壹拾捌元捌角贰分）； 

3.1.5.华映家园停车位，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月租金为￥260元/个，月租金合计为￥6,500元（大写：陆仟伍佰

元整）。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月租金合计为

￥482,289.49元（大写：肆拾捌万贰仟贰佰捌拾玖元肆角玖分）。 

3.2租金价格 

承租房屋第二租赁年度（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每一年度的月



 

租金按照上一年度的月租金上浮 5%递增（停车位租金不递增），即：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月租金合计为

￥506,162.36元（大写：伍拾万零陆仟壹佰陆拾贰元叁角陆分）；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月租金合计为

￥531,343.74元（大写：伍拾叁万壹仟叁佰肆拾叁元柒角肆分）；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月租金合计为

￥557,666.82元（大写：伍拾伍万柒仟陆佰陆拾陆元捌角贰分）； 

3.3 承租房屋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且不限于：物业管理费、维修

费、水电费、垃圾清运费、绿植维护等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 

（四）租金支付方式 

4.1本合同项下租金按月支付,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

支付首月租金￥482,289.49元，于每月 28日前按第（三）条款约定的租

金金额支付下一月租金。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租赁市场行情，在不高于市场同类可比交易

价格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映光电签署长期租赁合同，可为公司员工提供一个稳定的生

活环境，可有效落实公司人才发展规划，有利于稳定公司优秀人才，特别

是研发技术人才队伍。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因此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及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六、 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情况 

（一）截至目前，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已发生的关

联交易包括： 

公司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 

①《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以本部模组生产线部分设备为租赁物，采取售后回租的方式与

福建海西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租赁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不超过 1年。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对本次交易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保证，并依实际担保金额以不超过 1%的费率收取担保费用。 

②《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

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含等值外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其中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的 1 亿

元借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并依实际担保金额以不超过 1%的费率收

取担保费用。 

另公司于 2021 年 1 月与华映光电签署一年期租赁合同，合同金额为

人民币 578.75万元。 

上述三项关联交易并同本次董事会审议之关联交易事项累计交易金

额约为人民币 2.3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累计计算的相关规定，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

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5,111,10万元；公司本年度共办理

融资租赁业务本息合计人民币 41,660.81万元，其中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

团关联方发生的融资租赁业务本息合计人民币 25,620.75万元，福建省电

子信息集团为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合计人民币 60,389.00万元，收取

担保费用合计人民币 297.11 万元（其中为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进行担

保合计人民币 10,000.00万元，收取担保费用合计人民币 48.63万元）。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系为给公司员

工、核心技术人员等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优

秀员工留才生根所需，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 

（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参照租赁市场行情，在不高于市场同类可比交易

价格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同意本

次交易。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